XX县补充耕地指标出让意向书（模板）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bookmark: _GoBack]根据贵局《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调剂补充耕地指标的公告》要求，经我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正式提交补充耕地指标出让意向申请。
我单位承诺所申报指标为“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在库指标，指标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冻结等情形，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补充耕地指标使用和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4〕226号）文件要求，优先提供入库时间最早的补充耕地项目指标，接受贵局对递交意向书进行评选排序，服从评选结果。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补充耕地指标出让情况表

 XX县自然资源局
X年X月X日

